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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6－014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

事证券业务，开展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和中介服务，交易对手和服务对象

也包括公司的关联方。为做好关联交易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交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

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要求，公司对 2026 年度及至召开 2026 年年度股东会期间公司业务开展中

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议，周杰先生、管蔚女士、钟茂军先生、陈航

标先生、吕春芳女士回避表决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及

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各位董事分别回避表决与本人相关的关联公司

或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表决通过后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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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东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相关关联股东将分别回避涉及自己公司

事项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了预审，认为：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业务，是在符合公平原则下

与包括关联方在内的所有客户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交易

以公允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了预审，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持续性关连交易

（1）与国际集团及其联系人的持续性关连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与国际集团签署了《2023-2025 年度证券和金融产品交

易及服务框架协议》，明确关连交易及相关服务的范围、定价基准等内容，并对

2023 至 2025 年持续关连交易的年度上限进行预计。

上述框架协议及年度上限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连董事刘信义先生、管蔚女士、钟茂军先生、陈华先生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内部规定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相

关董事会审议结果及持续关连交易公告均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2025 年度，上述框架协议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上限
2025 年实际发生的

交易金额

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

流入 1,785.04 339.04

流出 1,687.16 1,327.29

金融服务

取得收入 261.62 13.85

支付费用 44.21 2.33

（2）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持续性关连交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基金）由公司持有 51%股权，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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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属公司。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国际集团的联系人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及上海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华安基金超过 10%的股权，根据《香

港上市规则》，华安基金及其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2023 年 11 月，

公司与华安基金签署了《2023-2025 年度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设定年度交易金额的上限。

上述框架协议及年度上限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连股东国际集团、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已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相

关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及持续关连交易公告均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披露。

2025 年度，上述框架协议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交易内容 2025 年交易上限
2025 年实际发生的交

易金额

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

流入 17,088.34 3,315.70

流出 23,956.51 5,446.61

金融服务

取得收入 272.47 77.50

支付费用 58.52 5.15

2、《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2025 年 5 月 29 日，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1）与国际集团及其相关企业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元人民币

交易内容 2025 年发生额
2025 年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比例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664,993 0.01%

利息支出 212,268 0.00%

往来项目 截至 2025/12/31 余额
2025 年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比例

代理买卖证券款 15,419,992 0.00%



4

（2）与其他主要关联方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单位：元人民币

交易内容 2025 年发生额
2025 年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669,145 0.01%

利息收入 302,589,280 1.07%

利息支出 345,834,567 1.63%

投资收益 910,876,243 3.4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4,595,475 --

业务及管理费 53,104,521 0.19%

往来项目 截至 2025/12/31 余额
2025 年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货币资金 24,822,467,932 5.39%

衍生金融资产 608,629,482 4.6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3,057,463 0.31%

金融投资 2,227,216,717 0.25%

拆入资金 8,279,027,050 39.04%

衍生金融负债 974,049,562 5.5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77,052,431 0.08%

代理买卖证券款 149,398,813 0.03%

应付款项 165,981,242 0.14%

应付债券 803,914,521 0.24%

应付短期融资款 4,028,825,206 4.72%

交易性金融负债 6,000,000,000 6.12%

（三）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别 预计上限

1 国际集团及其相关企业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
本公司其他关联法人、

关联自然人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说明：

1、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务；向关联方出租交易席位；

向关联方提供受托资产管理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运营外包服务；在关联方银行存

款及存款利息；关联方提供第三方资金存管服务；代销关联方金融产品；为关联方提供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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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及财务顾问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服务；向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银行授信、借款等服务；向关联方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向关联方提供监管

部门允许的其他相关证券和金融服务。

2、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

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自营交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易；认购关联方发行的债

券、基金、理财产品或信托计划；关联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

场外衍生品及非公开发行债券；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与

关联方进行监管部门允许的其他相关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

3、公司与国际集团及其联系人发生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所规

定的关连交易，按照公司 2025 年 11 月与国际集团签署的《2026-2028 年度证券及金融产品

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执行。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介绍

（一）国际集团及其相关企业

国际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包括：国际集团；国际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由国际集团推荐出任本公司董事的人员担任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由国际集团、

国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国际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注册资本 300 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631757739E，法定代表人为周杰，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

威海路 511 号，是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以金

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金融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截至2024年末，总资产3,040.40亿元，净资产2,161.69亿元，资产负债率28.90%，

主体信用等级和公开市场债券信用等级保持 AAA 级；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4.69

亿元、净利润 65.12 亿元。

国资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注册资本 280 亿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631604599A，法定代表人为管蔚，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

南丹路 1号 1幢，是国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资本运

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债务重组、产权经纪、房地产中

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及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与资产经营、资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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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的担保。截至 2024 年末，资产总额 1,052.75 亿元，负债总额 380.01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672.74 亿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 亿元、利润总

额 23.42 亿元。

国际集团、国资公司属于《上交所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和第

二项及《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07 条第(1)款及第 14A.13 条第(1)款规定的关联

/连人。

（二）其他关联法人

其他关联法人包括：

1、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

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上

述已列明的关联方除外）；

2、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

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企业；

3、过去 12 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法人。

（三）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包括：

1、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

2、国际集团和国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过去 12 个月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 2025 年度与各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各方日常经营需要所

发生的，不存在对本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本公司将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

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

（一）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因相关业务产生的：代理买卖证券手续费及佣金、证券金

融产品销售服务费、受托资产管理费与业绩报酬、投资咨询服务费、投行承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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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费、应收及应付款项等，定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

定价确定。

（二）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因相关业务产生的：保证金利息、投资收益、交易性金融

资产、资金拆借、回购及利息等，定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

定价确定。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是证券及金融产品服务商，为投资者提供证券及金融产品服务，

或与对手方进行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包括公司的关联方。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的一部分。

（二）相关关联交易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的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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